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人員及車輛長期入出許可證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填    

寫 

姓名  

(僅申請車證者請填車輛保管人) 

照片黏貼處(1張)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非本國籍者填寫西元年) 

申 

請 

類 

別 

及 

應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

請
勾
選) 

人員長期入出許可證 

類別新申請補發換發 

通行管制區域一級二級一級及二級 

應檢附資料 

身分證 護照 居留證 其他(以上請依備註2說明)

證號﹕ 

移民署(無限制入出境證明) 

遺失切結書 

各項應檢附資料及文件黏貼
處 

(請裁切適當大小、請浮貼並張貼整齊) 

(無限制入出境證明、切結書等無法裁切之

文件，請附在申請書後面) 

車輛長期入出許可證 

類別新申請補發換發 

用途通勤載貨洽公其他 

應檢附行車執照及人員長期入出許可證 

廠牌﹕ 

車號﹕ 

許可證證號：(僅申請車證者須填寫) 

其他應檢附資料 

車主非本人切結書遺失切結書其他 

 

使用
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營運機構 
審查意見 

  

管理

機關

填寫 

審查
意見 

 

人員車

輛入出

許可編

號 

人員通行管制區域一級二級一級及二級， 

  編號： 

車輛通行管制區域限二級管制區 

編號﹕ 

備註：1、本申請表一式2份。 
2、申請人員許可證者為本國籍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外籍人士應檢附護照或入出境許可證件等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申請人員許可證者請檢附相片3張(2份申請表各1張，1張製證)。 
4、申請車輛許可證者應檢附行車執照影本及有效之長期入出許可證影本。 
5、車輛保管人係指實際保管該車輛之人員(不限駕駛人)，若車輛非申請人所有，應檢附車主非本人切結書。 

6、申請補發、換發許可證者，應檢附遺失切結書或原入出許可證影本。 

 

本次申請人員經申請單位切結，並無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應不予核發人員長期入出許可

證之情形。(請確認後勾選) 
同意管理機關(民用航空局)取得申請人個人資料(含姓名、性別、身分證明文件、出生日期及照片等)，目的在於

進行申請人員(或車輛)核發長期入出許可證等審核相關工作；又本次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是受到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請確認後勾選) 

 
申請單位（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電話： 


